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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巴青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概况
一、部门决算单位构成
巴青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纳入本部门预算汇编范围的独立核算单位共1个。
二、部门职责和机构设置
（一）部门职责
主要职能：
1.贯彻执行国家、自治区、市和县有关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方面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和决策部署。参与起草城市管理方面的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草案，组织拟订相关政策和规范并监督实施。
2.组织拟订全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的发展战略、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并组织实施。组织编制市政公用事业、市容景观、环境卫生等专项规划和行业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
3.研究拟订市政公用事业年度项目计划并组织实施。负责城市公共环卫设施的建设规划并具体承担城市燃气、市容景观、城市亮化、市政公用设施、生活垃圾场（站）、城市公厕建设与维护工作的业务指导、组织协调、监督检查和考核评价。负责供水、污水处理、燃气、供热、停车场的行业管理及改革工作。
4.负责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及建成移交后的日常维护和维修监督管理工作。负责地下管线、给排水管道、供暖管道、消防地下管道、燃气地下管道等城市地下设施及井盖设施、消防栓、架空干线的审批和管理。负责审批城市道路占道、挖掘申请，并组织实施路面回填恢复工作。参与城市基础设施相关建设项目的规划定点、设计、施工、竣工验收等工作。
5.负责拉西镇城市建成区内城市燃气、市政公用事业、市容景观、城市亮化、户外广告的行政审批和监督管理工作。
6.研究编制城区园林绿化建设规划、项目计划和年度计划并组织实施。
7.负责城市市容环境的管理和整治。负责指导和管理垃圾分类工作。组织协调落实重点区域、重点街道、河道景观建设与治理。组织协调、管理城市道路公共服务设施的设置。负责城市户外广告、牌匾标语及城市亮化的审批与管理。
8.负责组织开展全县市容环境综合整治和市容环境卫生监督考核工作。
9.拟订拉西镇城市建成区内综合执法工作年度计划、阶段性安排并督促、检查、落实，履行全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的行业主管职责。对各乡（镇）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工作进行指导、协调、监督、考核、督查以及跨区域重大复杂违法违规案件的查处。承担全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工作重大任务或临时性突击性任务的指挥、协调工作。
10.负责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法律、法规、规章宣传、社会动员和行风建设工作。
11.负责全县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的建设运行和监督管理工作，完善数字化管理系统。指导乡（镇）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建设、运行工作。
12.负责参与拉西镇城市建成区内防汛和抗雪等自然灾害的处置工作，负责制定城市管理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并组织实施。
13.负责受理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中的投诉、应诉和行政复议工作。贯彻执行国家、自治区有关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方针政策。参与拟订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方面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拟订城市管理规范性文件。 
14.完成县委、县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二）机构设置
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机关行政编制3名，领导职数3名（正科级1名，副科级2名）。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所属事业单位的设置、职责和编制事项另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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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巴青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2024年度部门决算数据说明
一、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我单位2024年年初结转结余资金3.12万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939.99万元，本年支出合计943.11万元，年末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资金0万元。
二、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我单位2024年收入合计939.99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   939.99万元，上级补助收入0万元，事业收入0万元，经营收入0万元，附属单位上缴收入0万元，其他收入0万元。
三、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我单位2024年支出合计943.11万元。其中，基本支出518.35万元，项目支出424.76万元，上缴上级支出0万元，经营支出0万元，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0万元。
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我单位2024年年初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资金3.12万元，本年财政拨款收入939.99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939.99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0万元，国有资本经营财政拨款收入0万元。本年财政拨款收入合计943.11万元。
我单位2024年财政拨款支出943.11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943.11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0万元，国有资本经营财政拨款支出0万元。本年年末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资金0万元。本年财政拨款支出合计943.11万元。
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我单位2024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45.3万元 。其中，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45.03万元。
六、2024年度机关运行情况说明
我单位2024年人员经费支出499.75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384.88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114.87万元。
我单位2024年公用经费支出18.6万元。其中，商品和服务支出18.6万元，债务利息及费用支出0万元，资本性支出0万元，其他支出0万元。
七、政府采购情况说明
我单位2024年无政府采购项目。
八、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说明
[bookmark: _GoBack]我单位2024年有公用车辆1辆，由政府办后勤统一管理。
九、债务情况说明
我单位2024年无政府债务。
十、重点、重大项目信息
我单位2024年无重点、重大项目。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一、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指财政部门当年拨付的资金。
二、基本支出：是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共用支出。
三、“三公经费”：纳入财政预决算管理的“三公”经费，是指部门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
四、机关运行经费：是指各部门的公用经费，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水电费、工会经费、公务接待费、公务用车运行费及其他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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